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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瓦斯器具裝修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試題資料 

壹、應檢人須知 

    應檢人完成報名手續後，接到本須知及其他相關資料時，應先行閱讀，以了 解 術 科 測

試 之 一 般 規 定 、 測 試 程 序 及 應 注 意 遵 守 事 項 等 。  

一、一般規定： 

(一) 應檢人應攜帶身分證及准考證，依照排定日期、時間﹝場次﹞及地點，準時參加本

術科測試，測試開始逾時 15 分鐘者，不得入場，並以缺考論。 

(二) 應檢人於測試時，不可將術科測試承辦單位寄發之參考資料或與試題有關之資料，

以及自有之任何資料、料件等攜入考場。 

(三) 應檢人須按本須知內之作息時間表，報到、集合、進場、工作及離場。 

(四) 應檢人於測試進行中有特殊原因，經監評人員許可而暫時離開考場者，不得以任何

理由藉故要求延長測試時間。 

(五) 測試使用之材料一律由測試承辦單位統一供應，不得使用自備之材料，違反者以不

及格論。因誤作或施做不當而損壞料件，造成缺料情形者，不予補充。 

(六) 測試進行前須先閱讀相關資料，如有印刷不清之處，得於測試位置舉手向擔任之監

評人員請示。 

(七) 測試進行中，應隨時注意安全保持環境整潔衛生。 

(八) 測試結束後，不論是否及格，試場之材料、工具及其他物件，應檢人均不得要求取

回。 

(九) 應檢人於上半場測試結束後等待下半場測試，或第一站測試結束後等待 評 審結果

時，請皆於指定區休息。 

(十) 應檢人對於測試成績之評審標準及「不及格」之規定，須詳閱本測試用「評審表」

（空白表如本測試應檢參考資料內所附者）內所定事項。 

(十一 ) 應檢人若遺失或損壞考場內所有或供應之用具、設備及材料（正常使用除外），

除被判定不及格外，並須照價賠償。 

(十二) 本須知未盡事宜，悉依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所頒布「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試場

注意事項」之規定辦理。 

二、報到及作息時間： 

(一) 報到時間：以報到通知單之報到時間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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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息時間：以試場公布之時間表為準。每場測試開始 15 分鐘後，遲到者不得進場，

並依缺考論。 

三、測試程序及測試工作注意事項： 

(一) 前置作業──應檢人一進考場測試位置，應即將准考證及身分證依規定位置放置或

懸掛，並將所領取之識別證依規定方式佩帶之。然後，將試場所提供而放置在自己

測試位置上之工具及材料（含熱水器），各依其數量表，逐件加以核對、檢查，如

有短缺或缺陷（尤須注意管件有否砂孔、不銹鋼可撓管是否壓扁及熱水器之瓦斯、

水出入口是否堵塞、零組件是否有瑕疵），應就近即請監評人員或有關人員處理。 

(二) 凡是試題及安裝圖所規定之動作、方式及標準等，應檢人皆須遵循，違者皆依評審

標準評定之。 

(三) 第一站──即熱式瓦斯熱水器之安裝及點火運轉 

1. 熱水器種類：自然排氣式及強制排氣式，應檢人應了解兩者安裝或運轉方式之差

異。 

2. 檢定位置設備：供水、瓦斯、交流電及一號乾電池均可正常運轉，但為安全計，

瓦斯先以空氣替代，供作安裝完成氣密試驗用氣體。另外，掛板（替代吊板）及

已懸掛在檢定台壁板上之橫向排氣管，皆須由應檢人依據安裝需要，而加以調整。 

3. 工作情形 

(1) 前置作業後之第一步驟為閱讀試題內容及安裝圖：應檢人可從圖上得知器具

本體、連接管及排氣管等安裝之規定。 

(2) 調整掛板：在每個檢定位置之此種掛板，測試前皆由試場工作人員設定於最

低位置，應檢人必須針對自己的熱水器機型及連接管材料等， 將掛板高度

調整為最適當者。調妥高度後之掛板，必須牢固及水平。 

(3) 掛裝熱水器本體：此步驟係僅將熱水器背板上之掛鉤鉤住掛板即可，惟必須

確實掛妥。 

  

(4) 安裝連接管：依圖示規定之材料、安裝方法及最小彎曲半徑等，完成冷、熱

水及瓦斯管之連接工作。安裝連接管時，應注意勿將器具本體頂起（高），

致使掛鉤脫離掛板，此將嚴重影響安全。 

(5) 安裝排氣管：取用彎管必須正確；自器具排氣口連接至排氣管排氣罩之插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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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亦須正確；排氣管接口處，須以鋁箔紙包紮之；橫向管自器具廢氣出口

往下游向上或向下傾斜，因自然排氣或強制排氣而異，應予區分清楚；排氣

管安裝完成後，應確實加以固定。 

(6) 插接電源：如為強制排氣式熱水器，應插接交流電。 

(7) 檢漏：安裝完成後，須自行檢查是否漏水及漏氣試漏前，應請監評人員打開

空氣、水源控制鈕及開關。雖然以空氣測試是否漏氣，仍不得使用火試法。

若有漏水或漏氣時，應於交件時間內完成檢修工作。此作業另須將熱水器外

殼拆下，檢視其內之零組件是否完整或外表異常。 

(8) 填寫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錄卡─應檢人於安裝、檢漏完成後，於「燃

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錄卡」內施工日期及技術士姓名欄（粗框欄位）分

別填寫應試日期及應檢人姓名及勾選熱水器型式（粗框欄位）。 

(9) 填寫及張貼「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施工標籤」─應檢人於施工及檢漏完成

後，於「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施工標籤」內技術士姓名及施工日期欄內（粗

框欄位），分別填寫應檢人姓名及應試日期，並將其張貼於本體正面及排氣

管明顯處。 

(10) 清理場地：應檢人交件前須將自己檢定位置清理，物料及用具均歸原位。 

(11) 交件：安裝、試漏及檢修完成，測試時間若未屆滿，應檢人自認本站工作已

全部完成，即可向監評人員報告交件並於評審表上簽名，但 45 分鐘屆滿均

須交件。一旦交件後，不得再作檢修。 

(12) 安全會檢：交件時間屆滿，應檢人須在場等待監評人員檢查（會同應檢人）

是否漏氣或漏水及掛板是否安裝牢固，以確認安全。 

(13) 點火運轉：經監評人員檢查確認無洩漏，並由其將管路內空氣切換為瓦斯

後，應檢人依監評人員口令即可進行點火運轉並由監評人員確認結果。 

(14) 評審：點火運轉順利完成，監評人員始根據評審標＝準，會同應檢人對各部

份安裝成果加以評審。  

(四) 第二站──即熱式瓦斯熱水器之故障排除 

1. 故障種類：熱水器內所有之零組件，皆有可能設定故障點或使之異常（如點火針、

感應針位置異常），或故意使管路設備異常運轉等，因此，應檢人必須對每種零

組件或設備發生故障或異常時，均可快速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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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定位置設備：供水、瓦斯及一號乾電池，有可能全部可正常運轉，也有可能僅

部份可正常運轉，正常與否，端視試題故障點之設定而定，因此，若適時注意檢

定台壁板上儀表所顯示數值，或量測電池電壓，應檢人應可看出端倪，了解是否

異常。 

3. 工作情形 

(1) 閱讀試題內容：須了解題意及題內「說明事項」、「特別規定」及「注意事

項」。 

(2) 檢漏：初次試點火前，須請監評人員供氣及供水後，檢查熱水器是否洩漏，

確認無漏，始可進行以下之工作。 

(3) 初次試點火：須於確認無漏後，應檢人始可進行第一次試點火，以利觀察、

檢測及判斷。 

(4) 檢查故障點：除直接觀察或拆開零組件檢查外，並配合使用儀器(如三用電錶）

等，檢出故障點。務必使用有系統的方式檢查，不得以拆換零組件嘗試方式

行之。拆換後再復原或任意拆、撕、損壞零組件之封(包)裝者，皆以更動計。 

(5) 判斷：依據故障點，判斷何者係故障或異常之零組件，或何設備有異常之運

轉情形。 

(6) 關閉瓦斯源：此步驟之下一步驟為拆開檢查或更換零組件，應檢人動手前務

必先將瓦斯源關閉。 

(7) 排除故障：若故障點在設備上時，則請監評人員調整為正常；而故障點係於

零組件者，經向監評人員報備後即自行更換（不必細部拆解）或調整（僅改

變位置或方向等）之。無關連之零組件，切勿任意拆換 [尤須注意不可隨便

拆撕備換零組件之封(包)裝，否則視同更換]。 

(8) 再檢漏：拆裝或更換零組件後，再試點火前，應檢人應主動進行試漏，以確

認自己動手處理之部位無洩漏情形，若有洩漏，應即檢修。 

(9) 再試點火、再排除故障及再檢漏：再試點火之目的，除確認前故障之排除外，

並觀察後故障點，隨著再排除故障及再檢漏，直至完全排除為止。 

(10) 量測及觀測作業：依「即熱式瓦斯熱水器故障原因判斷及更動零組件、設備

運轉因子記錄表」，有五種設備運轉數據，應於故障排除後量測及觀測。 

(11) 填寫記錄表：按規定格式，據實填寫故障原因、更動零組件（含調整運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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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及量測、觀測值。 

(12) 清理場地：應檢人交件前須將自己檢定位置清理，物料及用具均歸原位。 

(13) 交件：應檢人自認本站工作完成及故障全部排除，雖測試時間未到，仍可即

向監評人員報告、交件並於評審表上簽名。無論時間屆滿（45 分鐘）或未屆

滿，一旦交件後，皆不得再作檢修。 

(14) 安全會檢：應檢人交件後，須等待監評人員檢查（會同應檢人）是否漏水或

漏氣情形，確認安全。 

(15) 確認故障全部排除：須由監評人員確認故障完全排除，最後試點火後，如發

現故障未完全排除，而測試時間尚未屆滿時，應檢人不得要求繼續作業。 

(16) 評審：若應檢人未因上項記錄表被判定不及格，而且，故障亦順利排除時，

則監評人員即依據評審表內容，進行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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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術科測試試題參考資料 

一、提供本資料之目的： 

本試題含有即熱式熱水器故障排除之項目，因此，應檢人須從本資料始可得知命題方向

及實作內容之概要。 

二、試題型態： 

本試題分為兩站，每站測試經評審皆及格，才算及格；每站成績，限當次有效，不能保

留到以後，但，任何一站不及格者，仍可參加另一站之測試。測試時，必須使用之器具、

材料、用具及儀器等，除工具表所列者得由應檢人攜入應用外，餘皆由試場提供，且不

得攜入使用。 

(一) 第一站 

1. 檢定時間：45 分鐘（安裝、試漏、檢修及交件共 45 分鐘，交件後安全會檢點火

運轉）。 

2. 檢定位置：應檢人依抽定之位置就位。 

3. 檢定工作：即熱式瓦斯熱水器之安裝及點火運轉。 

4. 工作說明： 

(1) 檢定用物品 

a. 所有材料、器具及工具均由試場供給，僅工具表所列者得由應檢人攜入

使用。 

b. 不得使用非試場提供之材料及熱水器。 

(2) 檢定位置設備 

a. 運轉因子──供水、瓦斯、交流電及一號乾電池，均可正常運轉，但，

為安全計，應檢人在本站進行安裝前，瓦斯管內先入空氣，作為氣密試

驗用，安裝完成氣密試驗及交件後，試火前，始切換為瓦斯。 

b. 掛板及懸掛在安裝台壁板上之橫向排氣管──皆已由試場工作人員設定

在最低位置。 

(3) 點檢 

應檢人於測試正式開始前，應就自己檢定位置上之工具、材料及熱水器，施

予外觀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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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裝器具本體 

a. 掛板──此為替代一般之吊板者，必須堅牢固定於壁板上，其高度及水

平須由應檢人自行調整；器具本體背板後之掛勾，應直接掛在此掛板上，

且須緊密貼合於該板之頂面。 

b. 本體高度──須考慮試場供給之連接管及排氣管等長度，而後由掛板高

度決定之。 

c. 本體左右位置──規定以本體瓦斯入口管中心線，必須在壁板上瓦斯出

口中心左右 3 公分以內為準。 

(5) 安裝連接管 

a. 瓦斯管──將纏繞合適厚度止洩帶之鐵橡接頭（橡膠管接頭），安裝在

壁板上瓦斯開關後，即截取所需長度之橡膠管，分別套入該接頭及本體

上之接頭，並加裝防漏管夾。 

b. 冷水管──由管路上游依序安裝三角閥、逆止閥、短管接頭及不銹鋼可

撓管（含兩端之六角螺帽）等。 

c. 熱水管──安裝公牙彎頭及不銹鋼可撓管（含兩端之六角螺帽）。 

※ 注意：可撓管部分，其截取長度必須準確，若過長而勉強安裝、連接時，

可能造成器具本體向上頂，或影響其彎曲之正確性 [依規定，除彎曲半徑

不得小於 25mm 及彎曲角度(中心線夾角之外角)不得大於 50 度外，且彎

曲處所亦不得多於二處]。其接合部位亦請切記勿錯用止洩材料。 

瓦 斯 管 部 份，亦 請 注 意 與 可 撓 管 相 同 關 於 彎 曲 角 度 與 彎 曲 處 數

之 限 制 。  

(6) 安裝排氣管 

a. 彎頭──試場供給之兩個彎頭中，取用時以本體廢氣出口可插入，且另

一端可插入下游接口者，始為正確。 

b. 接口──排氣管接縫處，須以鋁箔貼紙包覆，其包覆位置必須正確，接

縫任一側貼紙寬度應有 10mm 以上。 

c. 橫向管──調整其向上或向下傾斜必須正確。此部分須依設備情況加以

固定。 

d. 排氣頂罩──其出口之向上或向下，必須正確。 

(7) 檢漏作業（試漏及檢修，試漏前應請監評人員打開空氣、水源控制鈕及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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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瓦斯部分──以泡沫方式檢查為主。 

b. 水部分──以供水壓力測試。 

c. 若有漏氣或漏水，應於交件前檢修完成。 

d. 零組件──拆外殼檢視零組件是否完整或外表異常。 

(8) 填寫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錄卡─應檢人於安裝、檢漏完成後，於「燃

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錄卡」內施工日期及技術士姓名欄（粗框欄位）分

別填寫應試日期及應檢人姓名及勾選熱水器型式（粗框欄位）。 

(9) 填寫及張貼「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施工標籤」─應檢人於施工及檢漏完成

後，於「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施工標籤」內技術士姓名及施工日期欄內（粗

框欄位），分別填寫應檢人姓名及應試日期，並將其張貼於本體正面及排氣

管明顯處。 

(10) 交件 

應檢人自認本站作業皆已完成，可提前交件，或於 45 分鐘內交件，並於評

審表內簽名。 

(11) 安全會檢（不計時） 

交件時間屆滿，應檢人必須在場等待監評人員檢查連接管及掛板，以確認無

漏氣、漏水、安全無虞。 

(12)點火運轉作業 

a. 系統切換──由監評人員將瓦斯管路從原空氣轉換為瓦斯。 

b. 操作──依監評人員口令，應檢人進行本作業（限時 3 分鐘內完成），

點火成功與否須經監評人員確認。 

(二) 第二站 

1. 檢定時間：45 分鐘。 

2. 檢定位置：應檢人依抽定之位置就位。 

3. 檢定工作：即熱式瓦斯熱水器之故障排除。 

4. 工作說明： 

(1) 檢定用物品 

a. 所有正常之零組件、儀器及用具等，皆由試場提供，僅工具表所列者得

由應檢人攜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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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不得使用非試場提供之材料。 

(2) 設備運轉因子──供水、瓦斯及一號乾電池，有可能全部可正常運轉，也有

可能部分無法正常運轉，其正常與否，係因試題故障點設定是否涉及而異。 

 

(3) 檢查故障點 

a. 檢漏──初次試點火前，務必先請監評人員供水及供氣後，實施檢漏，

確認無洩漏。 

b. 試點火──施行本作業之目的，係故障排除前，應檢人據以觀察、檢測

及判斷者。第一次試點火，須於監評人員口令下始可進行。 

c. 故障或異常原因判斷──以試點火方式直接觀察或拆開檢查，並配合使

用儀器及用具（請多利用三用電錶）等，將所發現之故障或異常徵狀，

或由量測、觀測、檢查之結果，加以判斷故障或異常之零組件，或設備

異常之所在。判斷時，應有系統地進行，不得使用更換零組件嘗試方式

（否則，零組件既經更換，不論復原與否，或其封(包)裝被破壞時，皆以

更換計）。 

故障點不只一個，應檢人必須觀察清楚。 

(4) 關閉瓦斯源──更換或拆開零組件前，務必先將瓦斯源關閉，否則，依規定

將被判定不及格。 

(5) 故障排除──經由檢測及判斷後，即可將故障或異常之零組件更換為正常者

（以整個零件或組件更換為準，不做細部拆解。無關之零組件，請勿拆換，

否則，有可能被判定不及格），或僅作調整（如調整其位置或方向等），必

要時，亦可請求監評人員調整設備之運轉因子。一項故障排除後，可能須再

試點火，以觀察另外不同之故障點。更換零組件前，須先向監評人員報備。 

(6) 再檢漏作業──為確認故障排除之正確性，或拆裝零組件後之再試點火前，

應檢人應自行試，如應檢人檢漏不實而引起洩漏雖未達爆燃，經監評人員判

斷足以造成試場危險或會檢時被發現洩漏時，即被判定本站不及格。 

(7) 量測作業──於故障完全排除後，須將下列五種運轉數據，予以量測、觀測

及記錄。 

a. 供水及瓦斯動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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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冷水及熱水溫度。 

c. 乾電池負載電壓。 

 

(8) 填寫記錄表──故障排除確認後，應檢人須將故障或異常原因、更動零組

件、所量測之數據，及請求調整之因子，皆填入規定之記錄表內，而所填寫

資料若與設定不符（含更動數與設定數比較，顯現不合理之情形，或量測及

觀測數據誤差任何一項超過±10% ）時，則被判定本站不及格。填寫不實者，

以現場記錄（零組件數及調整數）為準。 

(9) 交件──應檢人自認故障完全排除、本站作業全部完成時，即可向監評人員

口頭報告，提前交件，或於時間屆滿 45 分鐘時交件，並於評審表內簽名。 

(10) 安全會檢──交件後或交件時間屆滿，監評人員檢查是否漏氣、漏水，以確

認安全（應檢人會同）。 

(11) 確認故障全部排除──由監評人員確認熱水器故障是否完全排除（應檢人會

同）。 

5. 熱水器檢修範圍： 

（1）故障排除係指熱水器點燃後，冷水管進水閥全開，水壓在 1kg/c ㎡±10%，

瓦斯壓在 280 ㎜ H20±10%時，出入水溫度差（溫昇）在 25°C±3°C 範圍內。 

（2）與本站檢修工作內容有關之資料，請詳所附之「熱水器故障排除相關之機

能異常徵狀及檢修裝置表」。此表係提供應檢人，了解在做檢定題目時，

必須檢查之項目、異常徵狀及可能需要檢修之裝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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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瓦斯器具裝修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 
熱水器故障排除相關之機能異常徵狀及檢修裝置表 

檢查項目 異常徵狀 可   能   需   要   檢   修   之   裝   置 

 1.點火針(項目代號 A) 
  (1)線路鬆脫、斷離、破損或接頭連接不良、插接(絕緣)不良 
  (2)礙子破裂 
  (3)點火針絕緣不良 
  (4)針脫落 
  (5)針污垢 
  (6)針位置不當 
 2.微動開關(B) 
  (1)線路鬆脫、斷離、破損或接頭連接不良、插接(絕緣)不良 
  (2)彈片角度不佳 
  (3)壓制桿作動不良 
 3.電子控制器(C) 
  (1)內部故障（點火不輸出） 
  (2)接地不良 
 4.導線組(C-1) 
  (1)線路鬆脫、斷離、破損或接頭連接不良、插接(絕緣)不良 
    a.高壓電點火線路 
    b.電源線路 
    c.微動開關線路 
    d.過熱防止裝置線路 
 5.電池盒(D) 
  (1)線路鬆脫、斷離、破損或接頭連接不良、插接(絕緣)不良 
  (2)接地不良 
  (3)極性錯誤 
 6.電池(E) 
  (1)電量不足 
  (2)極性安裝錯誤 
  (3)導電不良 
 7.水盤(F) 
  (1)膜片破裂 
  (2)膜片不良 
  (3)起動軸作動不良 
  (4)透水管堵塞 
 8.考克組(G) 
  (1)驅動軸卡住 

一
、
火
花 

火
花
無
或
弱
或
位
置
異
常 

 9.排氣管(H) 
  (1)堵塞(FE 型起動初期火花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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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目 異常徵狀 可   能   需   要   檢   修   之   裝   置 

10.冷、熱水管路(I) 
  (1)水壓低 
  (2)水管系統(含管路、龍頭、三角凡而等)阻塞 
  (3)冷水管漏水 

一
、
火
花 

火
花
無
或
弱
或
位
置
異
常 

11.過熱防止裝置(P)(本測試採用常閉型) 
  (1)作動不回復(機械式) 
  (2)感溫元件不良(電子式) 

 1.火花系統(可能影響火花之裝置，同上 1~11) 

 2.壓差盤(J) 
  (1)電磁閥線路鬆脫、斷離、破損或接頭連接不良、插接(絕緣)

不良 
  (2)母火電磁閥瓦斯通路堵塞 
  (3)母火電磁閥作動不良 

 3.電子控制器(C) 
  (1)內部故障 
     a.母火控制信號不輸出 

 4.導線組(C-1) 
(1)線路鬆脫、斷離、破損或接頭連接不良、插接(絕緣)不良 

     e.母火電磁閥線路 
     f.主爐電磁閥線路 

 5.導火燃燒器組(K) 
  (1)瓦斯通路堵塞 
  (2)噴嘴堵塞 
  (3)考克堵塞 
  (4)混合管堵塞 
  (5)燃氣與空氣混合不當 
  (6)焰孔變形 

二
、
母
火
火
焰 

火
焰
無
或
長
度
、
位
置
異
常 

 6.瓦斯系統(L) 
(1) 無瓦斯或不足(含未開源頭、管內積水、結冰、管壓折等) 
(2) 管內積存空氣 

  (3)壓力太大 
  (4)壓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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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目 異常徵狀 可   能   需   要   檢   修   之   裝   置 

 1.火花系統(可能影響火花之裝置) 

 2.母火系統(可能影響母火火焰之裝置) 

 3.火焰感應針(M) 
  (1)線路鬆脫、斷離、破損或接頭連接不良、插接(絕緣)不良 
  (2)污垢 
  (3)位置不當 
  (4)針絕緣不良 

 4.水盤(F) 
  (2)膜片不良 
  (3)起動軸作動不良 

 5.壓差盤(J) 
  (4)主爐電磁閥作動不良 
  (5)膜片破裂 
  (6)主閥塞密合不良 

 6.電子控制器(C) 
  (1)內部故障 
     b.主爐電磁閥控制信號不輸出 
     c.火焰感應針線路不良 

 7.導線組(C-1) 
  (1)線路鬆脫、斷離、破損或接頭連接不良、插接(絕緣)不良 
     f.主爐電磁閥線路 
     g.火焰感應針線路 

 8.考克組(G) 
  (1)驅動軸卡住 
  (2)瓦斯閥塞不潔、破裂 
  (3)考克堵塞 

三
、
主
爐
火
焰 

火
焰
無
或
長
度
異
常
或
燃
燒
異
常 

 9.主燃燒器組(N) 
  (1)噴嘴孔徑太小 
  (2)天然氣使用於液化石油氣器具 
  (3)噴嘴孔徑太大 
  (4)液化石油氣使用於天然氣器具 
  (5)噴嘴堵塞 
  (6)噴流不正 
  (7)焰孔有雜物 
  (8)焰孔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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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目 異常徵狀 可   能   需   要   檢   修   之   裝   置 

10.熱交換器(O) 
  (1)堵塞(吸熱片) 

11.排氣管(H) 
  (1)堵塞 
  (2)排氣不良 

12.冷、熱水管路(I) 
  (1)水壓低 
  (2)水管系統(含管路、龍頭、三角凡而等)堵塞 
  (3)冷水管漏水 
  (4)熱水管漏水 

三
、
主
爐
火
焰 

火
焰
無
或
長
度
異
常
或
燃
燒
異
常 

13.瓦斯系統(L) 
  (1)無瓦斯或不足(含未開源頭、管內積水、結冰、管壓折等) 
  (2)管內積存空氣 
  (3)壓力太大 
  (4)壓力小 

 1.考克組(G) 
  (1)考克堵塞 

 2.主燃燒器組(N) 
  (1)噴嘴孔徑太小 
  (2)噴嘴孔徑太大 
  (3)噴嘴堵塞 

 3.熱交換器(O) 
  (1)堵塞(吸熱片) 
  (2)堵塞(水管系統) 

 4.水盤(F) 
  (5)水量調節軸堵塞 
  (6)文氏噴流管堵塞 

 5.排氣管(H) 
  (2)排氣不良 

四
、
熱
水 

溫
升
不
足
或
超
過25
℃
或
水
溫
異
常 

 6.冷、熱水管路(I) 
  (1)水壓低 
  (2)水管系統(含管路、龍頭、三角凡而等)堵塞 
  (3)冷水管漏水 
  (4)水壓高 
  (5)熱水管路太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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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錄卡 
一、安裝登錄事項 

NO： 95060××                                          第一聯：承裝業者留存 

姓 名 李大同 電 話 02-1234-5678 客 

戶 
地 址 台北市大安區大安路 3段 128 號 12 樓之 3 

承裝業名稱稱 台強廚具行 電 話 02-8765-4321 

施 工 日 期 年        月        日 

技術士姓名  證照號碼123456 

施 工 內 容 熱水器及排(供)氣管安裝    □熱水器安裝    □排(供)氣管安裝 

□CF    □FE   □RF   □FF   □開放式   □其他(            )
熱水器型式 

廠 牌 台灣強 型 號 TS-01 

供(排)氣管材質 SUS 304   □其他(            ) 

設 置 場 所 
1.屋內：□廚房   □客廳   □房間   陽台   □其他(           )

2.屋外：□建築物外部   □開放式陽台 

施工概要說明：(請以文字或照片、圖面等表示之) 

 

客戶簽章：  李大同                  日    期： XX 年  X  月  X  日 

二、維修登錄事項 

維修日期 維修項目 技術士姓名 技術士證號碼 

    

    

    

    

    

※本紀錄一式二份，第一聯承裝業留存，第二聯客戶留存，均須留存五年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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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施工標籤 

承裝業者名稱 台強廚具行 

承裝業者電話

及地址 

(02) 8765-4321； 台北市仁愛路 987

段 321 號 

證 照 號 碼 
技術士姓名  

123456  

施 工 內 容 熱水器及排(供)氣管安裝 

施 工 日 期        年    月    日 

 

 

 

新安裝熱水器及排氣管時之例 

 

 

 

 

 

 

 

 

 

 

標籤粘貼處 
(正面明顯處)

施工標籤粘貼方式

施工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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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評審表 
一、特定瓦斯器具裝修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第一站評審表            全頁 

准  考  證  號  碼  

應 檢 人 術 科 號 碼   
檢 定 日 期 民國      年      月     日 

姓     名  請  打  √  表  示  之 
檢 定 位 置 編 號   

本 站 評 審

結     果  □ 及   格      □ 不 及 格 
一、凡應檢人符合項次第 1～7 項內任一小項者，即為不及格，請分別在該項□處及不及格註記欄內打√表示之。

評             審             記             錄 
不及格註記 項次 評             審             項             目 

 
1 

 應檢人是否完成本站工作 
   □缺考          □中途棄權       □未完成 

 
2 

 安裝器具本體作業 
   □掛板固定不牢                   □掛鉤有任一端未鉤入掛板 

 
3 

 安裝連接管作業 
   □未按圖示組裝配件               □未使用試場材料 
   □屬性（冷熱水或瓦斯管）安裝錯誤 

 
4 

 檢漏作業 
   □未檢漏或會檢時應檢人不在場     □檢漏方式錯誤(含火試法檢查漏氣) 
   □被檢查結果漏水                 □被檢查結果漏氣 

 
5 

 試點火作業 
   □不會操作或應檢人不在場         □試點火失敗（非器具因素） 

 

6 

 應檢人其他重大錯誤或造成不安全事故 
   □擅自操作紅線範圍內之控制器或開關 □擅自變換測試位置 
   □損壞試場物品       □代人安裝    □受人代安裝 
   □使用用具不當，且不聽制止         □不遵守試場規則，經勸導無效 
   □未考慮工作安全，有發生危險之虞 

 
7 

施工紀錄 
□未貼施工標籤                 □ 未填施工登錄卡 

二、應檢人符合項次第 8～12 項內 24 小項任 2 小項者，即為不及格，請分別於該項□處和不及格註記欄內打√
表示之。 

 8 

 安裝器具本體作業 
   □本體之瓦斯入口管中心線與安裝壁板上瓦斯出口中心水平距離大於３公分 
   □掛鉤與掛板頂面未完全密合（間隙達 2mm） 
   □掛板不水平（誤差達 2°）              □檢漏作業時未拆下外殼 

 9 

安裝連接管作業(下列同一小項達二處者即可判定不及格) 
   □可撓管彎曲半徑小於 25 mm     處   □瓦斯管未套入定位     處 
   □可撓管彎曲角度> 50 度     處       □瓦斯管未加裝管夾或裝設不良    處 
   □可撓管彎曲處所不只二處超過     處 □瓦斯管彎曲角度> 50 度     處 
   □接頭止洩材料使用錯誤     處        □瓦斯管彎曲處所不只二處超過   處 

 10 

 安裝排氣管作業(下列同一小項達二處者即可判定不及格) 
   □彎頭取用錯誤                       □橫向排氣管向上或向下傾斜相反 
   □排氣頂罩出口向上或向下相反        □橫向排氣管未固定或固定不良    處 
   □排氣管接縫未包紮鋁箔貼紙或接縫任一側貼紙寬不足 10mm      處 

 11 
 應檢人有下列錯誤或不當行為 
   □不愛惜材料、用具                □使用工具不當達二次 
   □用具、儀器使用後未歸位          □安裝完畢未清理場地 

 12 
施工紀錄未完整 
□施工標籤填寫未完整                 □ 施工登錄卡填寫未完整 
□施工標籤張貼位置不對 

依本表評審記錄欄內容，應檢人符合第      項次及第      項次計      小項無誤。 

應檢人交件時簽名                     監評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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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定瓦斯器具裝修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第二站評審表             全頁 
准 考 證 號 碼  

應 檢 人 術 科 號 碼   
檢定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姓          名  請  打  √  表  示  之 

檢 定 位 置 編 號   

本站評審 
結    果 

□ 及    格      □ 不 及 格 

一、凡應檢人符合項次第 1～6 項內任一小項時，即為不及格，請分別於該項□處及不及格註記欄內打√表

示之。 

評             審             記             錄 

不及格 
註 記 項次 評             審             項             目 

 1 
應檢人是否完成本站工作 
□缺考       □中途棄權       □故障未排除 

 2 

檢漏作業 
□初次試點火前未檢漏          □未檢漏或檢漏不實而引起洩漏或爆燃 
□被檢查結果漏氣              □方式錯誤(含火試法檢查漏氣) 
□被檢查結果漏水              □不會檢漏 

 3 

處理故障排除情形 
□拆卸或更換零組件前未關閉瓦斯源  □不會檢查故障點或檢查方式不當 
□依其故障原因判斷及更動零組件、運轉因子記錄表，已被判定不及格 
□拆卸或更換零組件，組裝錯誤，直至交件時仍未改正 

 4 
量測及觀測作業 
□不會量測                    □不會觀測 

 5 

損壞零組件、儀器或設備 
□三用電錶       □水柱壓力計           □水壓計 
□溫度計         □熱水器或零組件       □連接管材料 
□工具           □其他（請註明） 

 6 

應檢人其他重大錯誤或造成不安全事故 
□擅自操作紅線範圍內之控制器或開關 □擅自變換測試位置 
□代人測試    □受人代測試          □不遵守試場規則，經勸導無效 
□未考慮工作安全，有發生危險之虞   □使用工具或儀器不當，且不聽制止 

二、凡應檢人符合項次第 7 項內任二小項時，即為不及格，請分別於該項□處及不及格註記欄內打√表示

之。 

 7 

應檢人有下列錯誤或不當行為 
□不愛惜材料、用具或儀器        □使用工具、儀器不當達二次 
□用具或儀器使用後未歸位        □測試完畢未清理場地 
□拆卸或更換水系零組件前未關閉水源 

依本表評審記錄欄內容，應檢人符合第      項次及第      項次計      小項無誤。 

應檢人交件時簽名                        監評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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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工具表(每人份) 
一、第一站──即熱式瓦斯熱水器之安裝及試點火                          全頁 

項 次 名        稱 規             格 單位 數 量 備                   註

1 固定扳手 開口 26mm×23mm 支 1  

2 固定扳手 開口 24mm×22mm 支 1  

3 活動扳手 250mm 支 1  

4 水平尺 150mm 左右 支 1 測定掛板水平用 

5 鐵鎚 3/4 磅 支 1  

6 切管器 1/8"～1"不銹鋼管用 把 1 
其本體與銅管用切管器相

同但刀刃不同 

7 專用鉚合工具  個 1 
不 銹 鋼 可 撓 管 ( 外 徑 ∮

16.5mm)切口壓平用 

8 十字起子 4"      (一般規格) 支 1  

9 一字起子 4"      (一般規格) 支 1  

10 剪刀  支 1 切斷低壓瓦斯用橡膠管用 

11 小刀 單片式 支 1 切斷低壓瓦斯用橡膠管用 

12 鋼捲尺 3m 只 1 量測安裝高度及管材用 

註：1.本套工具應檢人可自行準備、攜入使用。 

    2.本工具表所列工具規格得依測試場地實際設備規格提供所需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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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工具表(每人份) 

二、第二站──即熱式瓦斯熱水器之故障排除                              全頁 

項次 名       稱 規             格 單位 數量 備                   註

1 固定扳手 開口 9mm×8mm 支 1 拆裝母火銅管及噴嘴用 

2 固定扳手 開口 12mm×10mm 支 1 拆裝母火銅管及噴嘴用 

3 固定扳手 開口 24mm×22mm 支 1 拆裝水盤用 

4 固定扳手 開口 26mm×23mm 支 1 拆裝水盤用 

5 固定扳手 單邊開口 38-39mm 支 1 拆裝主燃燒器組專用 

6 活動扳手 250mm 支 1  

7 尖嘴鉗 150mm 支 1   

8 十字起子 4" (3") (一般規格) 支 1 拆裝零組件用 

9 十字起子 12"(10") (一般規格) 支 1 拆裝熱交換器螺絲用 

10 一字起子 4"      (一般規格) 支 1  

11 十字起子 4"   (細頭，一般使

用於檢修電器) 支 1 拆裝微動開關用 

12  三用電錶  指針式或數位式 具 1  

註：1.本套工具應檢人可自行準備、攜入使用。 

    2.本工具表所列工具規格得依測試場地實際設備規格提供所需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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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即熱式瓦斯熱水器故障原因判斷及更動零組件、設備運轉因子記錄表（範例） 

檢定日期：  95 年 12 月 5 日     姓名：  張阿三    檢定位置號碼：   3        

准考證號碼：   53320009           應檢人術科號碼：   51205101      
此表必須紀錄者分為三部分： 
1.更動零組件、設備運轉因子──「更動」之定義如下，凡符合下列三種情形之一者，皆屬更動；三

種情形更動之總和稱為更動數；更動部分請於下表註記欄內打√表示之。 
(1)更換零組件(若拆、撕或損壞備換零組件之封(包)裝者，即以更換計)。 
(2)調整零組件(指改變其位置、方向、接線或通路狀況者)。 
(3)改變設備運轉因子(指變更供水或瓦斯壓力者)。 

2.故障原因判斷──將所判斷之故障原因，於判斷欄內以打√表示之。 
3.量測及觀測作業──量測一號乾電池負載電壓，觀測瓦斯動壓、供水動壓及冷、熱水溫度。此作業

應於故障排除後施行、記錄。 
零 組 件 或 運 轉 設 備 零組件或設備(左欄)若有故障，請判斷其原因(打√) 

項次 名     稱 註記 故 障 原 因 判斷 故 障 原 因 判斷 故 障 原 因 判斷

Ａ 點火針  線路導電不良  針絕緣不良  針位置不當  

Ｂ 微動開關  線路導電不良  彈片角度不佳  壓制桿作動不良  

Ｃ 電子控制器 v 點火信號不輸出  母火信號不輸出 v 主爐信號不輸出  

C-1 導線組  線路導電不良      

Ｄ 電池盒  線路導電不良  接地不良  極性錯誤  

Ｅ 電池  導電不良  電量不足    

Ｆ 水盤  膜片不良  起動軸作動不良  文氏噴流管堵塞  

Ｉ 冷熱水管路  供水壓力偏高  供水壓力偏低  濾網堵塞  

J-1 

J-2 

母火0000電磁

閥 

 
線路斷離(J-1)  瓦斯通路堵塞(J-2)   

 

J-1 主爐電磁閥 v 線路斷離(J-1) v     

Ｋ 導火燃燒器組  焰孔變形  混合管堵塞    

K-2 導火銅管噴嘴  噴嘴堵塞      

Ｌ 瓦斯管路  壓力偏高  壓力偏低  無瓦斯  

Ｍ 火焰感應針  線路導電不良  針絕緣不良  針位置不當  

N-1 主燃燒器組 v 噴嘴堵塞  噴嘴孔徑太大  噴嘴孔徑太小 v 
Ｏ 熱交換器  吸熱片堵塞  管路堵塞  損壞  

P 過熱防止裝置  作動不回復  感溫元件不良    

更

動

零

組

件

及

請

求

調

整

運

轉

設

備 

     
   

    

 

在

右

方

註

記

欄

打

√
， 

 

 

 

以

示

所

更

動

及

請

求

調

整

者 

以上更動數合計   3    項  

故障排除後 供水動壓：觀測值      1.1   kg/c㎡ 瓦斯動壓：觀測值  285      mm水柱 

量測及觀測 冷水溫度：觀測值 28.5 ℃ 熱水溫度：觀測值 53 ℃ 乾電池負載電壓：量測值 1.48  V
評審標準(凡應檢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即判定為不及格)： 

1. 未填完成或填寫錯誤。 
2. 其更動數多於該設定數者。 
3. 其量測及觀測數據之誤差，任何一項超過±10%者。 

以下由監評人員填寫：填寫阿拉伯數字及打√ 

    監評人員進行評審前，應先清點檢定台上已被拆封之備換零組件後，連同應檢人實際請求更動之

設備運轉因子部分，查對應檢人交出之本表與監評人員自己所記錄者，本表若有不符，應請其更正，

並請於更正處簽名，以備日後查証。 

□及格 本記錄表

評定結果 □不及格 

該員更動數為  處，設定數為  處，判定

不及格符合評審標準之項目號數（見上）打√
1  2  3  

不及格其他原因註記： 

                                                         監評人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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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特定瓦斯器具裝修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時間配當表 

每日排定測試場次為上、下午各 1 場；程序表如下： 

時 間 內 容 備 註

08：00－08：30
1.監評前協調會議（含監評檢查機具設備） 

2.應檢人報到完成 
 

08：30－09：30

1.應檢人抽題及工作崗位 

2.場地設備及供料、自備機具及材料等作業

說明 

3.測試應注意事項說明 

4.應檢人試題疑義說明 

5.應檢人檢查設備及材料 

6.其他事項 

 

09：30－13：00 第一場測試 

共 2 站（含換站、設

備復原、故障點設

置、監評人員完成評

分） 

13：00－13：30
1.監評人員休息用膳時間 

2.應檢人報到完成 
 

13：30－14：30

1.應檢人抽題及工作崗位 

2.場地設備及供料、自備機具及材料等作業

說明 

3.測試應注意事項說明 

4.應檢人試題疑義說明 

5.應檢人檢查設備及材料 

6.其他事項 

 

14：30－18：00 第二場測試 

共 2 站（含換站、設

備復原、故障點設

置、監評人員完成評

分） 

18：00－ 
檢討會（監評人員及術科測試辦理單位視需

要召開） 
 

 

   

 

 




